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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论中国历史上的
“

民告官
”

——

兼议使用
“

民 告官
”

指代行政诉讼的影 响

童 旭

【提 要 】 中 国 古代的
“

民告官
”

是 民举发官吏 ， 民无法与 官吏平等对簿公堂 ，
只 能借

助 以皇权为 中心的监察制度 实现诉 求 。 近代 法律改革 ， 移植西方行政诉讼制度 ， 试 图 用 司

法权监督行政权 ， 恰与 传统监察制度发生联 系 ，
以 致有将传统监察制度与 行政诉讼混淆 。

“

民告官
”

与行政诉讼产 生于不 同的政治体制 ， 使用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讼 ， 会使行政相

对人多 关注
“

官吏
”

行为 ， 忽略行政 自 由裁量及政府的行政行为 。

【关键词 】 民告官 监察制度 行政诉讼 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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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法学界常用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
＿

讼， 这种指代源 自近代法律转型时期 ， 逐渐成
―

、 民
、

ｎ 目

一

的真头面相 ：

为常说 。 前辈学者并非不知
“

民告官
”

与
“

行

政诉讼
”

有本质区别 。 如黄源盛先生说 ：

“

人Ｋ查阅官方律典与监察法规 ， 难寻确 切 的

＾
冤 ’ 仅能以

，
发人的身份 申 诉 ， 无

ｐ
与官冑 “

民告官
”

或民可陈告官吏的提法 。 也易麵 ，

胃
古代

“

天子为民父母
”

， 各级官吏又是天子的代？

姓告胃
’

卷 在这种行祕式下 ， 官吏細 民之父母 ，

ｉＵ／ ’
“

＾胃
”

’

处在伦紐制体系麵
“

民告官
”

是犯上作乱 。

作实际只许
“

官告民
”

’ 而不许
‘‘

民告官
”

。 ￥
而要探清

“

民告官
”

的真实面相与 产生环境 ，

仅不许民告官府 ，
民告官员个人也非常困难 。

③

然而 ， 此种指代长时间地运用 ， 可 能产生

概念混淆的情况 ， 也不利于 民众接受与认识行 ① 参见马怀德 ： 《 〈行政诉讼法 〉 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 ，

政诉讼制度 ， 从而限制公权力 ， 维护 自身权利 。《法学论坛 》 ２〇１ 〇 年第 ５ 期 ； 章 剑 生 ： 《 行政诉讼 中的

本文 旨在从几种常说
“

民告官
， ，

形式人手 ， 考
“

法
， ，

与
“

理
”一基于＜ 民吿官手记 ＞提供的素

ＺＳＺ－材 》 ， 《公法研究 》 ２〇 ｉ ｉ 年第 ｉ 期 ； 翁岳生编 ： 《行政法 》

察古代 民告官 头 际 ；？作 ， 结合近代打政诉（下 ）
， 中国法制錄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３ ４ １ 页 。

讼制度的移植与发展 ， 进而思考使用
“

民告官
”

② 黄源盛 ： 《 平政院裁决录存》 ， （台 ） 五南图书 出版股份有限

指代行政诉讼的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３ ７ 页 。

③ 姜明安 ： 《 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 回顾
——

经验与教训 》 ，

《政法论坛 》 ２００ ５ 年第 ５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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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旭 ： 论中 国历史上的
“

民告官
”＾

兼议使用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讼的影响


还需考察监察制度与民讼官的司法运作 。堪？ 仰西安府传讯究办 。 词发 ， 仍缴 。

”？ 虽说

就监察制度而言 ， 高
一

涵先生总结说 ：

“

科樊增祥没有直接审判 ， 转呈西安府 ， 但能看到

道乃是专制君主 的耳 目喉舌
…
…

大概专制的朝民是来告
“

官
”

的 。

廷 ， 政治组织的根本原理 ， 就在以上制下 ，
以还有 ， 官吏与 民发生

“

重情
”

案是否可诉？

内制外 。 御史制度不但是 以上制下 、 以 内 制外《刑案汇览 》 里记载 了一件
“

殴死人命减流
”

的

的最好的方法 。 并且是政权出 自
一人的专制制案例 ， 同胞兄弟唐添香 、 唐添定都有官身 ，

“

该

度的最真实的表现 。

”？ 可知 ， 这种制度是皇帝二犯因殴毙人命照斗杀律拟绞 ， 秋审缓决
一

次 ，

为了治吏创设的 。 清代监察制度承继前朝 ， 并钦奉恩 旨 减流
”

。

？
官吏将人殴毙 ， 出 了命案 ，

有发展 ，
以其为例 。已是

“

重情
”

， 不许民告 ， 理不通 。 但最后比平

清代官员被处分的情形有三 ：

一

是解任不革民处罚轻 。

职 ； 二是径行革职 ； 三是先解任后革职 。 此外 ，可见 ， 无论是 行政事务 ，
还是

“

细故
”

、

职官受题参后 ， 如情节可疑需送刑部审判者 ， 吏
“

重情
”

案件 ， 律例内虽无明确的 民可告官 ， 但

部或兵部得将受题参职官先行解任或革职 。

② 这实践中却有案例 。 只是这种
“

民告官
”

有条件 ，

说明处分官吏的权力 由皇帝掌握 ， 还说明不可审《大清律例 》

“

职官犯罪
”

条 ：

“

凡在京在外大小

判有
“

官身
”

的职官 ， 审理前需革去
“

官身
”

。官员 ， 有犯公私罪名 ， 所司开具事 由 ， 实封奏

从清代监察制度可 以 发现民众在整个制度闻请旨 ， 不许擅 自 勾问
”

，

“

若许准推问 ， 依律

中只是微小的
一环 ， 仅能举发官吏 ， 被举发的议拟 ， 奏闻区处 ， 仍候覆准 ， 方许判决

”

。

？ 对

官吏是否被纠参 ， 不由 其决定 。 皇帝是这个系于官员 的处置权属 于皇帝 ， 接受举发的监察官

统中的最高决断者 ， 如邱永明先生所言 ：

“

在专或犯罪官吏的上司只能上奏 ， 听 旨查办 。

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 ， 整个监察过程 ，另外 ， 若平民间发生纠纷 ， 请求本司裁决 ，

从纠参到议复 ， 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 旨进行 ， 有人认为审断不公 ， 向上 申诉 ， 这种形式的诉

最后由皇帝裁决 。

”③讼类似
“

审判监督
”

， 并非与本司直接产生关系

查阅律例 ， 对于官吏 因行政错误损害民人的柄争 。 将此种形式的
“

民告官
”

类 比行政诉

利益的行为 ， 有少数情形是准陈告的 。 如 《大讼 ， 实属牵强 。

清律例 》 规定 ：

“

凡有 司科征税粮及杂泛差役 ，
总之 ， 古代律典中无明确规定

“

民
”

可直

各验籍内户 口 田粮 ， 定立上 中下等第科差 。 若接告
“

官
”

， 但以例外形式和职官犯罪等规定为

放富差贫 ， 那移等则作弊者 ， 许被盖贫民赴控

该上司 ， 自下而上陈告 。

”④ 这里 ， 对征收赋役① 高一涵 ： 《 中国御史制度 的沿革 》 ， 《法律文化研究 》 ， 中国

违法的官吏 ， 为 了督查 ， 准许民众有限制 的越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〇〇７ 年版 ， 第 ６〇６ 页 。

、

八 士＂汰 Ｂ口命
、

了古 “描Ｍ ，，
“亦

？

＋② 那思陆 ： 《清代中央司法审判 制度 》 ， （台 ） 文史哲出版社
诉 。 讼师秘本 《透胆寒 》 还有 模板 ： 宪主靡 年版 ， 第 ３９ ２

？

３ ９ ３ 页 。

某重 码 ，

一

两摊折七钱 ， 擅立科 ，

一周甚③ 邱永明 ：
《 中国监察制度史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

做两界 。 胪款如林 ， 列单似织 ， 随车无淋雨而第 ６瓦

－

ｊ
ｔ

－

ｇ
ａ ／

ｆＳｒ 目 睡妨 曰 ＷＦｆＲ吉车 主 ［Ｈ ｌ ｌ舌 生④ 《 大清律例 》 ， 法律 出版社 １ ９Ｍ 年版 ， 第 １ ８ １ 页 。

有黑雾 ， 具词瞻咬月 天 。 亲勘 贝ｊ重生 ’

⑤ 《新镑法家透胆寒 》 ， 孙家红 、 龚汝富点校 ： 《 明清讼师秘本

虚诬甘寸碟 。 告 。

”⑤ 可谓言辞恳切 。八种汇刊 》 （上 ） ， 社会科学文献出臟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２ １ ３

官民
“

细故
”

纠纷是否可告 ， 判例判牍也页 。

夕古 彳 ；３进 －

ｆ
ｔ

ｎ ｒｉｒ／／
■钟 ＊＆ 此

＼＼ 右 你丨

“ 闲拾佐⑥ （宋 ） 郑克 ： 《折狱龟鉴 》 ， 杨
一凡 、 徐立志点校 ： 《历代判

多有记载 。 如宋 《折狱龟鉴 》 有
一

例 ： 周沆侍議 》 第 ！ 册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廳 年版 ， 第 ４２９

郎常知渤海县 ， 滨州 大吏恃府势筑室障 民居 ，

页 。

害其出人 。 民诉县以十数 ， 前令莫敢直 。 沆立⑦ （清 ＞樊增祥 ： 《樊 山政书 》 ， 中华 书局 ２〇〇７ 年版 ， 第 ８９

收 是
⑧ ＆ 祝跳 《刑案汇览 》 ， 法律出版社鹏版 ， 第⑷

不是大吏 ， 告了十数次 。 清 《樊 山政书 》 也有 ：

页 。

“

范尧进士 出 身 ， 声名 虽劣 ， 何竟至于如此不⑨ 《 大清律例 》 ， 法律出版社 Ｉ＂ ９ 年版 ， 第 ８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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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告官
”

提供 了可能 。 实践中 ， 无论
“

行政
”

、 吏与民众的诉讼地位不平等上 。 清亡后 ， 留 给

细故及重情案件 ， 民都可陈告 。 但这种
“

告
”

了民 国再继续 。

有条件 ， 民众需借助其他官吏将违法官吏题参 ，（
二

） 民国的行政裁判与监察制度逐渐分离

以致革去官身 ， 才可以进行控诉 。 可以说 ， 古进人民 国后 ，
《临 时约法 》 第十条规定 ：

代
“

民告官
”

是民 以举发人的身份检举揭发官
“

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 ， 有陈诉于

吏 ， 不能平等对簿公堂 。平政院之权 。

”

着眼点还是在
“

官吏
”

上 。 不

＿＾
＿久 ， 袁世凯上台 。

二、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讼的关于平政院设立与行政诉讼模式又展开论

产生时期争 。 论点无外乎诉讼模式的选择 ， 官民平等抑

ｎ ． ｒａ ａ ｐｓ
．Ｍｔ Ａ或特权行政 ， 是否妨碍 司法独立 ， 历史传统如

立宪阶段后 ， 官制改革草案纷纷出 炉 ， 核心是
官吏私人仃为不 冋于政府仃政仃为 ， 仃政诉讼

审鋪Ｍ府撤行为 ， 娜絲 。

？ 然而 ， 也
试图 头现兑法 、 饤政 、 司法二权分立 。 改革的

有人以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 不要
“

特权诉
Ｍ

讼
”

， 将錄觸实麵民与官吏诉讼理解为行
司法 ’ 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 ’ 专司审判

”

。

①

政诉讼制度 ， 如章士釗 。
⑤ 这也让许多人以为民

Ｈ 清末的都察院与行政裁判院类比诉官吏■便帛行政？ 。

此时 ， 行政诉讼引人中 国 。 戴鸿慈奏请改１ ９ １３ 年 ４ 月 《 中华 民 国 宪法草案 》 认为 ，

定官制时说 ：

“

行政裁判院 ， 各国设此于司法行 法院受理包括行政在 内的
一切诉讼 ， 无需再设

政之外 ，
上 图国家公益 ， 使行政官吏不敢逾法 ，

平政院 。 袁世凯没有通过该草案 ， 对于设立平
下保人民权利 ， 使举国 民族不至受损



扶助政院有他 自 己 的坚持 。

私益 ， 许吏 民对质 ， 实与 中 国 都察 院大略相１ ９１４ 年 ３ 月 《平政院编制令 》 颁布 ， 成立
同 。

”② 这种界定 ， 使得当 时很多人把西方的行 平政院 。 第
一条便有

“

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 ，

政裁判院等 同于传统的都察院 ， 认为同是行使 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正行为
”

。 可见 ， 平政院

纠弹官员违法的机构 。处于行政权之下 。 并在平政院 内置肃政厅 ， 第

之后 《行政裁判 院官制 草案 》 的起草者 ， 九条有
“

肃政史依纠弹条例纠弹行政官吏之违

在 比较英美比司法
一

元制 、 意法行政机关 自 审反宪法 、 行贿 、 受贿 、 滥用威权 、 玩视民瘼事

制 、 德奥 日 的二元制之后 ， 选择了 二元制 的 司件
”

。 同年 ４ 月 公布纠弹例 ，
５ 月 又公布行政诉

法体制 。 对于传统监察机构
“

都察院
”

也未忽讼条例和诉愿条例 。 后将上述条例改为法律 。

略 ，

“

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 ， 有都察院 以任纠实际上 ， 平政院处理着各种官吏渎职 、 犯

弹 ， 有审计院以查滥费
”

。

③ 慈禧审 阅奏折后裁

定
“

都察院
”

继续司职纠弹官吏 。 这为民 国平① （清 ） 朱寿朋 ： 《 光绪朝东华录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５ ８ 年版 ， 第

政院内设置肃政厅埋下 了伏笔 。５ ５７ ９

草案关于行政诉讼被告也有传统
“

民告官
” ② 《

页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 中华书局 １柳 年版 ， 第 ３ ７ ４

思维的混淆 。 序 中
“

今各国有行政裁判院 ， 凡③ （清 ） 朱寿朋 ： 《 光绪朝东华录 》 ， 第 ５ ５ ７８ 页 。

行政各官之办理违法致民人身受损 害者 ， 该院④ 飢３ 年 ， 张东称先后在 《 庸言 》 杂志 Ｉ ５ 、 ２３ 号发文 《论

交耳典甘 於而并籼甘曲古” 、

士 田 、汝 Ｃ ＴｒｉｒＴＡｔｏ普通裁判制度与行政裁判制度 》 、 《行政裁判论 》 ， 重在解释
得受其呈控而裁判其曲直 。 这里将仃政诉讼的官吏行为与官府行为不 同 ， 普通裁判与行政裁判都是司法

被告理解为
“

行政各官
”

。 第一条也指明
“

行政权 。

各官
”

是被告 ， 未提及
“

官府
”

。⑤ 册２ 年 ， 章士釗在 《 民立报 》 第 ４８６ 、 ５〇５ 、 ５ １１ 、 ５ １４ 号

猪古玫推社佳 Ｍ ？

班 由 科片能播曲 Ｉ 的 口发文 《论行政裁判 所之不 当设 》 、 《 临 时约法与人民 自 由
清末移植法律过程 中对打政裁判 的认识 ’

权》 、 《论特设平政院与 自 由原理不相容 》 、 《覆汪君叔贤

给大众造成影响 ， 诸多问题及争论都纠缠于官书 》 。 章氏观点 ， 强调官民地位平等 ， 同受法院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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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旭 ： 论中国历史上的
“

民告官
”
一

兼议使用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讼的影响


罪以及行政诉讼问题 。 据黄源盛先生对二档馆注意事项 》 。

？ 这些
“

办法
”

与
“

细则
”

的 内容 ，

平政院档案 的考察 ， 除有各种法令及公文外 ， 基本是告发的方式 、 程序 、 告发 书所载信息 、

内容含 ： 各省省长 、 知事等行政官吏贪污纳贿 、 呈送 机关 以及禁止诬告等 ， 并未写明是否 与

渎职 、 侵 占公债 、 索款留 难等案件 ；
司法人员

“

诉愿
”

、

“

行政诉讼
”

产生关联 。

处断民刑诉讼违背职务的案件 ； 各地军人 、 警可见 ，

“

民告官
”

与监察制度 已成为
一

个体

察 、 劣绅及公职人员勒揹定价 、 并吞公款 、 盗系 。 此体系 中 ， 人民对于官吏的任何违法 、 违

卖军械 、 舞弊勒索 、 加税浮收 、 滥用职权案件背道德的行为都可 以检举揭发 。 这也让民众混

的资料 ； 各地庙产 、 房产 、 矿产 、 地产 、 商标淆了行政诉讼与监察制度 。 如民 国时期 民众控

等纠葛案件 ， 各地商 民提起行政诉讼 的文件告县长事件 ， 民众控诉的 内容广泛 ，
诉状常将

等 。
？ 这种监察官吏与行政诉讼混杂的机构运官吏代表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与官吏个人行为

作 ， 重点还是察理官吏的不法行为 。 另外 ， 也违法混杂 。 并且 ， 很多诉状并非是 由受侵害 的

使民众对行政诉讼理解不明 。行政相对人提出 ， 或者陈诉官吏违反政府考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 五权宪法理论被胡的任职标准 ，

⑧ 期望上级机关惩治违法官吏 ， 间

汉民付诸实践 。 １ ９２８ 年 １ ０ 月 ３ 日 ， 颁布 《 国民接地实现 自 己 的诉求 。

政府组织法》 ， 确立
“

五权宪法
”

的中央政府体、

制 。 其中 ，

“

司法院为 国 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 ，

掌理司法审判 、 司法行政 、 官吏惩戒及行政帛古代监察制 度 ， 是皇权监督官吏的工具 ，

判之职 。 依 《司法院组织
：

法
；

又在 司法院下 “

民告官
，，

只是搭便车 ， 谈不上维护 自身权益。

设司
＾
行
ｉ
部 、

＾
高ｎ

、 行政 惩
清末的法律改革者认为西方行政诉讼亦是针对

°

官吏行为不法 ， 类 比监察制度 。 北洋时期将行

政诉讼餘监察官吏的本体上 ， 粉饰宪政 。 南
惩 将 ３单

京政府时期 ， 传统的监察权与立法 、 司法 、 行

＾？
祕雛于平等雖 。 政ｍ实中 ， 为 了吏治

监

ｆ
委

５ 与民心 ， 出台办法鼓励民众检举官吏违法 。 监
会产生联系 。 监察 院行使弹劾权的程序为 ： 提

出 、 审查 、 移送 、 公布 。 弹劾案提出 的依据广
古 ＡＳ由

、

女 迦么卡灿七阜 宜４
一

古① 黄源盛 ：
《平政院裁决录存 》 ， 第 ４１ 觅 。

泛 ， 有人氏 甲诉 、 谷都衣现地万最制了驭长 目
② 聂鑫 ： 《 中西之嶋民国监察院 》 ， 《清华法学 》 ２０ ０９ 年第 ５

送请审查 、 审计部呈控 、 报章杂志揭批或监察期 。

自 为＆③ 《人民控告官吏须知 》 ， 《 湖北省政府公报 》 １９ ３３ 年第 ３ ３

助

务员有应受惩戒的事头 ， 除国 民政府委贝 、 政
④ 如 ，

１ ９２ ５ 年广姻民政府颁布 《布告受理人民控告官吏之

务官的弹劾送特定部 门 ， 事务官的弹劾则送公手续 》 ， １９２９ 年江西颁布 《人民控告官吏办法 》 ，
１ ９３ １ 年浙

务员惩戒委员会 。 弹劾案移交惩戒机关后再将江颁布 《修正控告官吏须知 》 ，
棚 ２ 年广西颁布 《人民告

弹劾文在报章上予 以公开 。
②发官吏暂行办法 》 。

５平別人 早丄 Ｊ。

⑤ 《 控告官吏呈递办法 》 ， 《江西省政府公报 》 １ ９３５ 年第 ２ １ ５

为了
“

肃清吏治
”

， 缓解官民关系 ， 国 民政期 。

府南 昌行营又于 １ ９３３ 年 ６ 月颁行 《人民控告官⑥ 如 ，
ｍ ｅ年浙江高等法院会令 《颁发处理公务员被控案件

吏须知 》 ，

③ 后改为
“

办法
”

。 该办法是在各地区胃麵、

？
 ＊＾Ｍ？＾引 。

１ ９４０ 年湖南 出 台 《 湖南省控告官吏呈递办法施行细
人民控告官吏 规定基础上总结而来 。 两年则 》 。

１９ ４ １ 年广西 出 台 《修正人民告发官吏暂行办法 》 。

后 ， 又改为 《控告官吏呈递办法 》 五条 ，

？ 抄发⑦ 《 司法机关处理公务员被控案件注意事项 》 ， 《 江苏省政府公

各省 。 由于告发施行的各种问题 ， 部分省份还ｆｆｉＨ ９４７ ＃胃 Ｕ ？ 。

＾＾⑧ 参见黄小彤 ：

“

民国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与控案处置
——以川

出 口 了补充规定 。 １ ９４７ 年 ， 司法打政部与 内政统
－后的 四川基层政权为例

”

， 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政部联合颁布 《 司法机关处理公务员被控案件２ ００ 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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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构审查认定后 ，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对违法现代国家 ， 行政事务都应有法可依 。 若无法可

违纪官吏予 以处罚 ， 严重 的则移交 司法机关 。 依 ， 行政 自 由裁量也应合理 。 第六 ， 裁判结果 。

这一定意义上实现了
“

民告官
”

， 但这种
“

告
”

古代告官指 向是官吏本身违法 ，

一

般裁判结果

与行政诉讼不同 ， 其还是检举揭发 。是解任或革职 ， 严重至触犯刑律 ， 再进行刑罚 。

通过历史梳理 ，

“

民告官
”

与行政诉讼的差行政诉讼的裁判结果主要是行政行为撤销 、 变

别在于 ： 第
一

， 政治体制 。 中国古代皇权专制 ， 更或维持 。 最重要的是 ， 对于政府行政行为造

有行政职能上 的分工 ， 无政治权能上 的分立。 成行政相对人损害的 ， 可以提出赔偿 。

“

民告官
”

重要载体的监察制度是帮助统治者监今天如果继续使用
“

民告官
”

指代行政诉

管与识别不称职官吏 。 行政诉讼建立在分权与讼 ， 人们依旧重点关注官吏的行为而不是政府

制衡的基础上 ， 本质不 同 。 第二 ， 控诉对象与的行为 。 尽管有依法行政 ， 人们监督的重点将

主体 。

“

民告官
”

的对象是官吏本身 ， 不涉及官放在官吏如何运用法律法规执法上 ， 很少思考

吏背后的权力 。 现代国家 ， 权力 的主体是各级行政规范是否符合宪法或法律 。 又行政法规是

政府 ， 并非公务员
“

个人
”

。 公务员与行政相对针对普遍对象作出 ， 适用效力不止
一次 ， 层次

人不发生行政法律关系 。 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多 ， 范围广 ， 还有反复性 ，

一旦违法 ， 将给众多

是
“

政府
”

。 第三 ， 控诉内容与范》 。

“

民告官
”

人造成损失 。 并且 ， 现代行政要求符合法律保留 、

的范围广泛 ， 民众有官吏违反皇权国法或有违合法预期保护 、 比例原则等 。 对于公务员行政的

伦常道德之事 ， 都可告发 。 行政诉讼审查的是监督发生了质变 ， 即使是公务员的 自 由裁量 ， 也．

行政行为 。 第 四 ， 裁判机构 。

“

民告官
”

的机应视作行政诉讼的范围 ， 而使用
“

民告官
”

指代

构 ， 看起来是台院与科道 ， 实际依靠的是官 阶行政诉讼可能忽视
“

官吏
”

的 自 由裁量 。

或者权力 比违法官吏更高 的官吏 。 行政诉讼的

裁判机构
一般是 （行政 ） 法院 。 第五 ， 裁判依本文 作者 ： 华 中科技 大 学 法 学 院 博士研

据 。 严格讲 ， 中 国古代并无直接规定
“

民告官
”

究生

的法律 ， 民众只是借助统治者管理官吏的法律 。责任编辑 ： 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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